
加 急 粤财会函〔2025〕11号

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简化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

管理平台工作经历证明材料等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：

根据财政部会计司有关通知要求，现就简化全国会计人员统

一服务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全国平台）工作经历证明材料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以往工作经历不再要求提供证明材料

自 2025年 5月 12日起，如会计人员在全国平台信息采集模

块中填写了多段工作经历，以往工作经历不再要求会计人员提供

证明材料。全国平台将以弹窗方式提醒会计人员认真确认，会计

人员对其填写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二、当前工作经历所需证明材料要求

会计人员填写当前所从事会计工作经历时需提供相应工作

经历证明材料，包括社保证明、劳动合同或在职证明，以及会计

专业工作简历表等。具体材料要求由各地市会计管理机构结合实

际工作需要确定，原则上尽量减少至 1项。

广 东 省 财 政 厅

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5年度中级会计资格考试

报名信息采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〔2025〕31号）中有关

信息采集要求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（二）各地市财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践行以人民为

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持续优化会计人员服

务管理事项。要加强对会计人员信息审核及本部门工作人员平台

操作使用的指导，及时做好信息采集有关证明材料要求的解释说

明，耐心解答相关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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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5月 14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档案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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